附件2
黑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表

	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	当事人名称或姓名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当事人

类别
	
	当事人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
	

	行政处罚文书文号
	
	违法行为类型
	

	违法性质

（案由）
	

	公示期
	自公示之日起□3年 □3个月。可于公示期满（□3个月 □1年）后按规定申请修复。含有限制生产经营活动或限制从业的处罚限制期限的，另行对相应被处罚对象及其处罚信息继续公示至期满。

	行政处罚决定书

	违法事实
	（本栏空间可按文字内容延展）

	处罚依据
	（本栏空间可按文字内容延展）

	处罚内容
	（本栏空间可按文字内容延展）

	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
	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

	申请人签字

（办案人）
	
	录入公示

平台人签字
	


注：不公示的案件，不填写本表。本表与审批表一并由处罚信息公示录入人员使用和存档。


